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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左图：大卫·麦塔斯是著名人权律
师，曾在二零零七年获得加拿大律师协
会颁发的年度人权奖，二零零八年一月
获得了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律师协会颁发
的二零零八年杰出服务奖，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日，获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
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和英文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二零一

一年六月二十日傍晚，加拿大著名人权

律师大卫·麦塔斯从加拿大赶至悉尼，

与悉尼各界人士一起在天梯书店为他

与大卫·乔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

中文版举行首发仪式。 
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法轮功被中

共非法迫害至今，在中国的很多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抓捕后，要么被强行送往洗

脑班或精神病院，要么被判刑或劳教，

遭受着各种非人的酷刑和精神折磨。更

有甚者，中共竟然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的器官，高价售牟利。加拿大前亚

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在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后，证

实了中共的这一血腥罪行。二零零六年

七月，麦塔斯和乔高发布了他们的独立

调查报告，披露中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 

大陆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随后的

几年，他们搜集到了更多的证据，更

新和充实了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

官》，并正式出版发行。 
麦塔斯表示，他和大卫·乔高几年

来致力于调查和揭露中共血腥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之事时，尽管是从事一件

工程浩大而艰苦的工作，但确实是很有

价值的。他说：“我是一名人权律师，

我职责的首要对象是受害者。维护人权

即是维护受害者。我认为，与受害者站

在一起，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关心是对受

害者的直接帮助。”  
麦塔斯先生在首发仪式上谈到，

几年前他和乔高先生合作，对中共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指控进行调

查。此事源于一位名叫安妮的中国女

子对她前夫参与从活生生的法轮功 

学员身上摘取眼角膜的曝光，该女

子还提到中国的医生们从法轮功

学员身上摘取不同的器官，包括心

脏和肾。他表示对指控进行调查是

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没有任

何直接的人证和物证。受害者的尸

体最后都被焚烧了，而摘取器官是

在暗地里进行的。但是他们却找到

了大量的间接证据。他们的调查报

告基于对这些证据的详尽分析，推

理和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仅存在，而

且从二零零一年就开始，直到现

在。他们调查报告中的论据得到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认可，该委员会

责成中共解释他们死囚人数与器

官移植手术数量之间巨大的差异。

◇ 

  2001 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中共

当局在事发两小时后，即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

轮功学员所为，在全世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

谎言终归是谎言，“自焚”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

泛认知。 
  2001 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

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

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

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辞。

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香港《前哨》杂志 2011 年 2 月刊总第 240 期被列为

封面的精选文章，题目是《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

作者揭示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自知死期不

远的江泽民，2010 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这辈

子做过两件蠢事：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

国大使馆不能撤退；之二则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

了几千万“敌人”，是这辈子中做的第二件大蠢事。 

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这种信息，这种

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的说法，对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和那些上当误解或仇恨法轮功的人们，是值

得去深思和反省的，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只能是自己

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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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安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孙义合，男，身高

一点七五米左右，老家在大子文乡大子文村。孙义合自

2005 年上任以来，多次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  
2005 年 5 月 12 日，孙义合伙同马店乡派出所所长

赵旭光等人闯入安平县柏林小学绑架了正在授课的两

位老师大法弟子张素珍和王志生，后来两家家属各被敲

诈 8000 元，才放了人。同年秋季，他再次带人绑架讲

真相的八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勒索数千元。  
2007 年绑架了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王义兵被绑架

两次分别被敲诈 500 元和 1000 元，并抢走手提电脑一

部。王占立家属被敲诈 8000 元，有条为据。  
2008 年孙义合带人非法抓捕六名无辜的法轮功修

炼人，劳教二人，再次勒索数万元，抢走法轮功学员的

私人财物。 
 2009 年 6 月 18 日，孙义合在金钱利益驱使下再次

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到安平法轮功学员张

满仓家抄家时连自行车、三轮车都推走了；在张满仓家

没人的情况下，翻出数万元掠走，连家里的西瓜都吃了

个精光。据不完全统计勒索钱财达十四万元之多.  
2010 年 7 月 10 日 9 点多，安平县郑庄村大法学员

 

  

    一、 孙义合未经本人允许，闯入法轮功学员家对其

住宅进行搜查，构成非法搜查公民住宅罪，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

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二、孙义合从法轮功学员家抄走物品及大量现金构成

入室抢劫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3 条规定，

犯抢劫罪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孙义合绑架法轮功学员到看守所，并超期关押，

构成非法拘禁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

十八条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随着法轮大法弟子

不断讲清真相，使世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特别是

很多有思想、有头脑、心地善良、本性纯厚的人，对中共

邪党迫害法轮功是有正确认识的，他们明确指出中共打压

法轮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一天我和一位中年男子讲真相，攀谈中得知他是一位

八十年代末政法大学毕业生现在是某市检察院的检察官。

当我以第三者的身份请教他“你们公、检、法的人是怎样

看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

家，人的权力大于法。法律条文好象很完备，表面是给人

看的。实际那都是为政权服务的。在执法方面是没有法律

可言的。从中国制定的宪法这方面来看，法轮功在中国完

郑素雅被劫持到安平城关派出所，后送安平看守所、

深县看守所、衡水一所均被拒收，最后被孙义合送入

饶阳看守所进行迫害。非法关押将近四个月后，于 11
月 2 日被非法送至石家庄女子监狱，勒索家属财物数

额巨大(待查)。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3 点多，孙义合、王丹（女，

20 多岁）伙同衡水恶警杨树山、王新良等一行人又闯

入安平县南王庄村，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王玉峦及其女

儿王培，并抢走现金及物品，（王培被孙义合勒索一万

九千元放回家）王玉峦至今还被关押在安平县看守所。

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 点左右，河北省安平县

西两洼乡西里屯村王芳(法轮功学员)正在单位上班，

突然安平县国保大队孙义合、王丹（女）闯入单位，

无理抢走单位电脑主机, 并非法将王芳绑架到巡警大

队,后又骗王芳回家,抢走家用电脑，其它物品待查。 

当日下午孙义合一同四人又到同一村庄宋会疃家

骚扰,抢走明慧周刊几本，光盘几张。 

自孙义合担任安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七年来，

没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却一直充当邪党的打手和急

先锋，卖力迫害善良的佛法修炼人，对这些好人大打

出手，枪劫和勒索钱财，为自己种下偿还不尽的恶果，

他的所做所为也违反现行的宪法和法律。 

全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法

轮功在中国出现对中华民族是一件大好事。他提倡的 
真、善、忍是人的本性所追求的，这种人是讲道德规

范的。这样的人多了对社会的稳定，道德的回升是能

够起到促进作用的。共产党本应善意的利用从而促进

社会的安定和谐。真不应该动用一切力量无理的打压

迫害。如果法轮功真的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坏，那么

为什么打压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

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群众、各行各业都有不畏强暴

紧紧追随的呢？到现在怎么还会有人敢走进来呢？共

产党真的像其吹嘘的那么好，又不被迫害，为什么却

有那么多的人主动退出其组织呢？这不值得深思吗？

我们在工作之余，大家有时也谈论这些并有同样看法。

说不定哪天这段历史还会倒过来呢！ 
从这位法律工作者对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认识

上来看，有头脑，有理性，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

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四、 孙义合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构

成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

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丑化，全中国人被中

共的宣传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容易敌视法轮功，真

相是谎言的克星，法轮功修炼者讲清真相的目的，就

是让中国人明辨是非，远离邪恶亲近善良。 
作为还在为中共卖命的孙义合等人也应该想想

自己何去何从了！ 


